
律政司司长立法会司法及法律事务委员会会议发言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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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为律政司司长袁国强资深大律师今日（一月二十二日）出席立法会司法

及法律事务委员会会议的发言全文： 

 

主席、各位委员： 

 

  律政司的主要政策方向及我们在未来一年将推展的工作，已经在我们于一月

十六日向本委员会提交的文件中陈述。我在此不再重复，只会向大家简述当中的

重点。 

 

理念 

 

  律政司工作的理念，是根据《基本法》致力维护法治、司法独立和基本人权，

并会优化香港的法律制度及法律建设。我们会一如既往，按此理念推展律政司各

方面的工作，包括向政府各决策局和部门提供专业及独立的法律意见、代表政府

出庭讼辩、提供公平、公正的检控服务、拟备法例，及推广和强化香港作为区域

性的法律服务和解决争议中心。 

 

发展香港的法律、仲裁及调解服务 

 

  为配合行政长官在本年《施政报告》（第三十八至三十九段）提出有关发展

香港工商及专业服务的政策，我们会在二○一三年推行多项新措施，以进一步提

升香港作为亚太区法律服务枢纽以及解决争议中心的地位。除继续以往的推广工

作，我们会特别从三方面着手，以达致有关目标： 
 

  第一，我们会积极与内地相关部委或机构，及香港法律专业和仲裁及调解机

构联络及合作，利便香港法律、仲裁及调解专业人员在深圳前海及广东南沙提供

法律、仲裁和调解服务。我们的主要目标包括：推动在前海和南沙营商的企业所

签订的合约中采用香港法律；推广选择以香港作为就商事纠纷进行仲裁及解决争

议的理想地点；以及落实香港与内地律师事务所以合伙模式联营的措施。我们亦

会与两地的相关持份者紧密合作，以利便实施就香港专业人员和机构在前海和南

沙提供法律、仲裁和调解服务的开放措施。 

 

  第二，我们会通过新成立的调解督导委员会（督导委员会），进一步推动香

港调解服务的发展。我们已经提交文件，在本会议下一个议程中向大家详细解释

我们在调解范畴现阶段的工作成果，以及未来路向，包括监察《调解条例》的实

施，调解员资格的评审的发展，以及提倡宣传和推广工作等，我在此不再详述。



此外，我们亦提交了讨论文件，解释我们开设一个为期两年的副首席政府律师的

专责职位的建议，希望从而能有效地全面推进有关工作。希望各委员能支持有关

建议，让我们可以有所需人手，推展香港调解服务的发展。 

 

  第三，我们会在前中区政府合署西座拨出办公地方，供法律、仲裁及调解的

机构使用，以协助这些机构在香港发展有关服务。西座工程的前期筹备工作现正

进行，我们会评估实际可提供的面积，并将详细研究有关机构使用西座时应考虑

的因素及其他相关事宜。 

 

  此外，我们会继续加强香港与内地等其他司法管辖区在民商事方面的法律合

作，促使民商事争议能以更方便及有效的方法解决，包括依据《粤港合作框架协

议》加强与广东省的法律合作。 

 

刑事检控工作 

 

  正如我在二○一三法律年度开启典礼时指出，我们的目标是提供现代化、进

取、高效率和公平的刑事检控服务。加强刑事检控科进行法律程序的能力和效益，

亦是我们来年的工作重点。在过去几年间，刑事检控科已实施了多项措施，以提

升效率和成效：其中包括提高刑事检控科在提供法律指引方面的工作效率，为检

控人员提供持续培训及与香港大律师公会及香港律师会合作为新近取得资格的

律师合办的联合培训计划等。 

 

  我们会在来年实施不同措施，以进一步加强检控机构进行刑事法律程序的能

力和效益，当中包括： 

 

（一）检讨及有需要时更新《检控政策及常规》； 

 

（二）设立协调人员或特定组别，处理指定类别的案件，从而更有效、更快捷处

理有关案件； 

 

（三）找出刑事法律制度须进一步研究的范畴，以考虑应否进行改革，使我们的

刑事司法制度更切合社会的期望； 

 

（四）加强和提升我们在追讨犯罪得益方面的能力。 

 

法律草拟 

 

  在法律草拟工作方面，我们会致力确保落实政府施政的法例能依时拟备，行



文（无论是英文或中文）清晰易明，而发布方式会便于阅览及使用。来年我们会

继续适时发布关于法例草拟的指引，使法例更易于理解。我们会全力推展建立具

有法定地位的香港法例电子资料库的工作。我们会继续妥善行使《法例发布条例》

所引进的编辑和修订权力，修订法例文本，逐步令过去制定的法例符合现行的版

面格式和草拟惯例。 

 

立法工作 

 

  我们亦会于来年推展多项新的立法建议，包括  

 

（一）修订《仲裁条例》的法案，以实施香港与澳门于二○一三年一月签订就相

互执行仲裁裁决的有关安排，我们亦会借此机会与仲裁业合作，进一步改善《仲

裁条例》。 

 

（二）在二○一三年立法会会期的下半年向立法会提交《合约（第三者权利）条

例草案》，以落实法改会二○○五年九月发表的《立约各方的相互关系报告书》

的建议。 

 

（三）与香港国际公证人协会合作制订一项立法建议，以利便在民事法律程序中

接纳在香港注册的公证人妥为执行的公证作为或妥为签立的文书。我们会就这项

立法建议征询事务委员会的意见。 

 

集体诉讼工作小组 

 

  最后一提，律政司已成立跨界别的工作小组，负责研究和考虑法改会在二○

一二年五月发表《集体诉讼》报告书的建议，并就未来发展路向向当局提出建议。 

 

  我希望刚才的介绍，可以加深各委员对律政司来年工作的认识。各委员如有

问题，我和律政司的同事乐意解答。谢谢！ 

完 

 

２０１３年１月２２日（星期二） 


